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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6）京0105民初69641号案件情况说明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7年5月22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6）京0105民初69641号案件的涉案房地产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三号院5号楼508室房屋在2017年4月底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现因评估需要，请贵院协助确认以下信息：
1、评估基准日
根据贵院提供的《委托鉴定函》，价值时点为2017年4月底。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 第3.0.3条“2. 价值时点应根据估价目的确定，采用公历表示，宜具体到日。”我公司拟采用4月30日作为价值时点。
2.评估所需资料
我公司已于2017年7月17日在原告王昆、被告杨秋利的共同见证下进行现场查勘，现场查勘时被告杨秋利提供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原件，原告王昆提供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复印件，经过核对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。原件中房屋坐落有变更，原为“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三号院5号楼508号”，现为“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3号院5号楼508”，在房屋坐落处加盖“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专属章”，现场查勘时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已将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原件拍照。因贵院未提供房屋权属资料给我公司，我公司拟将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拍照原件的复印件作为评估所需的资料。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拍照原件的复印件附后。
以上做法是否可行请法院出具意见并来函告知我公司。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室  
收件人：杨红英
电  话：82253558-172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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